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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LT-YX-045
甲方：河南浩德新澜置业有限公司
乙方：洛阳海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丙方：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

甲乙双方于2023年5月26日签订了《洛阳市洛龙区伊河湾项目地库灯箱广告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金额￥193284元，其中广告发布费金额为￥180000元、广告上刊画面制作费金额为￥13284元。因原合同广告位第一个月由甲方实际使用，之后2023年6月27日-2023年11月26日期间由甲方与丙方共同使用，根据实际使用情况，经三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原合同具体内容如下：
1. 广告载体：洛阳市洛龙区泉舜购物中心地下停车场A区38块。额外赠送洛阳市洛龙区泉舜购物中心地下停车场G区41块（流动）。
2、 其他约定事项：A区38块灯箱合作时间内含两次全部免费换画面（两次含初次上刊），如甲方再需更换画面，应按照120元/平方米的上刊画面制作费向乙方支付。赠送位置G区41块灯箱上刊画面制作费需要甲方单独预付支付金额（大写）壹万叁仟贰佰捌拾肆元整（人民币小写：13284元）。
3、 广告发布时间：泉舜购物中心地下停车场A区共计发布6个月，暂定起止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至2023年 11月25日，赠送位置泉舜购物中心地下停车场G区发布3个月，实际发布时间以甲方要求上刊日期之日起开始计算。
二、就原合同的广告发布费和制作费，按下述约定向乙公司支付：
1、甲方应支付给乙方113856元（人民币大写：壹拾壹万叁仟捌佰伍拾陆元整），其中包含广告发布费第一个月30000元、5个月的广告发布费￥75000元及支付2次画面制作费8856元（人民币大写：捌仟捌佰伍拾陆元整）。乙方向甲方开具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2、 丙方应支付给乙公司金额79428元（人民币大写：柒万玖仟肆佰贰拾捌元整），其中包含5个月广告发布费￥75000元及支付1次画面制作费4428元（人民币大写：肆仟肆佰贰拾捌元整）。乙方向丙方开具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三、本协议未涉及部分执行原合同。本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部分，按本协议执行。
四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丙各执一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公司：河南浩德新澜置业有限公司
授权人签字：
日期：

乙公司：洛阳海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授权人签字：
日期：

丙公司：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
授权人签字：
日期：
附件一：甲方及丙方费用明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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